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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護理學會 函
地址：106439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81
號4樓
聯 絡 人：趙紫宇
電　　話：(02)2755-2291分機50
傳　　真：(02)2325-8652
電子郵件：tzuyu@twna.org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廖字第11402011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十三。 (114A001483_1_19090644146.pdf、114A001483_2_19090644146.

pdf)

主旨：本會將舉辦「實證文獻書寫武功祕笈工作坊」（南區），

敬請惠予公告周知並鼓勵護理人員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辦理日期：114年9月25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:30~12:40

二、辦理地點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3

樓第一會議室(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)

三、辦理單位：台灣護理學會卓越中心知識轉譯組、長庚醫療

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

四、報 名 費：免費

五、學員名額：50人（限本會活動會員，可個人或組隊參加

(2~3人一組)，額滿為止。若報名人數未達30人，則取消辦

理，實際錄取名單以網站公告為主）。

六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曾投稿台灣實證醫學學會/台灣實證護理學會口頭或海報

發表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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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校研究生或醫院護理部推薦者。

(三)有興趣的初學者。

七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9月10日止，逾期報名者需繳交300

元行政作業費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，請至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oaUurZAhARBZq6g17，填寫google表

單。恕不受理現場或其他方式報名。

九、上課名單將於9月12日公告在本會網站【學術活動】中，請

學員依報到序號至現場辦理報到。

十、為珍惜資源及確保學員權益，敬請確認可以現場全程參與

再行報名。報名後不克出席者，最遲請於開課前7天(不含

開課當日)自行上網取消報名，若未出席且無依前述規定取

消者，則記錄1次。當年度研習會2次未到者，第3次報名需

缴交300元行政作業费。

十一、本課程不發予研習會證明書，報名成功且完成全部課

程，並依规定時间簽到/退者，可獲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

分，本會將於課後一個月内協助登錄積分及上傳公務人

員時數;請學員於課後一個月，登入衛生福利部「護助e

起來」網站(https://nurse.mohw.gov.tw)查詢。

十二、活動當天請携帶身分證/健保卡依規定辦理簽到(退)，為

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參與活動。

十三、響應環保節能減碳，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資料，請學

員攜帶智慧型手機/平板電腦，以利掃描QR code，於時

限内下載講義及完成線上滿意度調查。

十四、隨函檢附課程表、上課須知及簽到／退注意事項各乙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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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正本：各醫療院所、各級學校、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及全聯會、衛生局、護理相關團
體

副本：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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